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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攀枝花市仁和区 2021 年食品安全

工作要点》的通知

攀仁府办〔2021〕49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区级各部门、派出机构，省市驻区各直管

单位：

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攀枝花市仁和区 2021 年食

品安全工作要点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6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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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仁和区 2021 年食品安全工作要点

2021 年，全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食品安全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为指

导，坚持“四个最严”，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，省委、省政府

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食品安全的重大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，

紧扣市委“一二三五”总体工作思路和仁和区“五大会战”“三

项行动”，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食品安全各项工作，坚决守

住食品安全底线，提高食品安全治理能力，以优异的工作成

效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。

一、强化全链条监管，持续提升治理能力

（一）源头严防。严把产地环境安全关，打好蓝天、碧

水、净土保卫战，加强重金属排放行业企业排查和监管，保

护农业生产环境。实施耕地土壤环境治理保护重大工程，持

续开展农用地周边涉镉等重金属行业企业排查整治。加强流

域水污染防治工作，做好饮用水水源地污染隐患排查整治。

强化大气污染治理，持续开展餐饮油烟治理工作。严把农业

投入品生产使用关，落实生产、经营、使用制度规范，指导

农户严格执行农药安全间隔期、兽药休药期有关规定，防范

农药兽药残留超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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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责任单位：仁和生态环境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综合

执法局等相关主管部门）

（二）全程严管。加强食品、食用农产品、食品相关产

品质量安全监管，把好“从农田到餐桌”的每一道防线。市场

监管环节食品安全抽检量达到 3.2 批次／千人，省级食品安

全评价性抽检合格率达到 98%以上，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率

达到 100%；食用农产品定量监测样品量达到 1.5 批次／千

人，省级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达到 97.5%以上。落实畜禽及

产品检验检疫制度，规范畜禽屠宰管理，严防非洲猪瘟、禽

流感等动物疫情。持续推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，建立农

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无缝衔接机制。加强粮食质量安全

监测与监管，严格落实粮食收储企业出入厂（库）检验制度，

做好污染粮食、超标粮食收购处置工作。加强食品生产、销

售、餐饮服务、贮存运输、食品进出口等环节监管。做好重

要节日、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发改局、

区卫生健康局等监管部门）

（三）违法严惩。围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，开展“春

雷行动 2021”暨冷链物流疫情防控执法行动、“昆仑 2021”行

动等系列专项行动，建立执法协作联动机制，推进跨部门、

跨区域案件协查、信息共享。落实“处罚到人”要求，实行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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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行业从业禁止，综合运用民事、行政、刑事手段，追究食

品安全违法责任。推进农产品、食品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

法衔接相关工作，违法案件查办率达到 100%，依法应公开

的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率达到 100%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市公安局

仁和区分局等有关部门）

二、聚焦关键重点，筑牢食品安全防线

（四）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。持续抓实、抓细常态化疫

情防控工作，突出农贸市场、商场超市、餐饮单位、冷链食

品生产经营等重点场所疫情防控，筑牢“外防输入、内防反

弹、人物同防”防线。强化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和冷库

监管，健全冷库库长责任制，完善冷链食品追溯信息，守住

冷链物防前端关口。强化运输物流防控，引导企业发展多式

联动、共同配送的运输组织方式。动态评估研判进口冷链食

品传播病毒的风险，全面提升疫情防控能力和水平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商务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

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卫生健康局）

（五）强化食品安全风险管控。以防范化解风险为首要

任务，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，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。

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，落实风险监测会商、风险评估、企

业自查、定期研判、清单管理、突出隐患挂牌督办等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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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“清单制+责任制”推进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治理。探索搭建

食品安全风险分级信息化监管平台，引入行业协会等社会力

量开展风险等级评定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卫生健

康局及专项治理涉及的有关部门）

（六）抓实重点环节专项治理。突出重点领域、重点环

节，深入开展养老机构、旅游景区、建筑工地、单位食堂、

宗教活动、食用野生菌等方面的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治理。以

违法使用禁用农药、农药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、校园食品

安全守护行动、农村食品安全治理行动、餐饮质量提升行动、

食品经营索证索票专项整治、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治理行

动、保健食品行业专项清理整治行动、食品小作坊产业提升

行动为抓手，探索推进“互联网+”食品安全智慧监管，提升

食品安全监管效能，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食品安全

突出问题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教育和

体育局、市公安局仁和区分局、区民政局、区住建局、区交

通运输局及专项整治涉及的有关部门）

三、压实主体责任，推动产业有序发展

（七）落实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责任。强化生产经营者

主体责任意识，督促建立并执行食品安全自查、从业人员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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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管理、废弃物处置、出厂检验、不合格食品召回、应急处

置、食品贮存管理等制度。食品生产企业自查报告率达到

90%以上，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岗位人员抽查考核合格率达到

90%以上。严格落实展销会举办者、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

台提供者、生产经营场所提供者等相关主体食品安全管理责

任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商务局

等有关部门）

（八）推进食品安全领域诚信体系建设。完善食品生产

经营者信用档案，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，加强食品领域严

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认定和公示，将严重违法失信企业纳

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；全

面实施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，推进农产品生产主体质量安全

“重点监控名单”和“黑名单”两个名单制度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发改局

等有关部门）

（九）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有序推进省级食品安全示范

区创建扣分项目整改提高，积极参与全市争创国家食品安全

示范城市，努力提升我区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保障水平。统

筹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县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示范县创

建，开展放心食品超市自我承诺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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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责任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农业农村局）

（十）提升食品产业发展质量。实施白酒质量提升工程、

食品小作坊质量提升行动、餐饮质量安全提升行动，开展“光

盘行动”，使用公筷公勺，推行聚餐分餐制，减少使用一次

性餐具。规范食品摊贩，因地制宜建立食品摊贩中心。用现

代特色农业园区建设引领带动现代农业体系建设，不断延伸

产业链，大力推动果蔬深加工，加强“三品一标”保护利用，

推动仁和芒果、大田石榴、中坝草莓、平地葡萄、啊喇香米

等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综合执

法局）

（十一）优化食品安全消费环境。开展农产品市场规范

化建设改造提升行动，落实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食品安全查

验要求。推进放心舒心消费示范创建，打造一批示范企业、

行业、社区，办好民生实事。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，优化安

全消费环境，持续激发消费潜力，助力仁和区高质量发展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等有关部门）

四、统筹多元共治，构建共治共享格局

（十二）营造浓厚舆论氛围。通过“3.15”“食品安全宣传

周”、保健食品“五进”科普宣传、“12.4”、食品安全“你点我

检”“你点我查”等宣传活动，引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食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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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理念。加强食品安全舆论引导、舆情管控、谣言治理，

强化政务公开，向社会公众及时答疑解惑，消除食品安全误

区，依法查处编造、散布虚假食品安全信息行为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委宣传部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发改局、

区卫生健康局等有关部门）

（十三）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共治。加强行业组织建设，

强化行业自律。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营造放心安全的消费环

境。主动开门纳谏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监管，推动实现从一

家监管到社会共治。落实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制度。推行食品

安全责任保险，发挥保险的风险分担机制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等有关部门）

（十四）开展群众满意度提升行动。以提升人民群众满

意度为目标，通过办实民生工程、优化消费环境、强化安全

保障等措施，努力提高食品安全群众满意度、社会认可度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食安委各成员单位）

五、坚持党政同责，确保责任落地落实

（十五）完善食品安全责任制。强化食品安全党政同责，

完善食品安全责任制，确保食品安全责任清单落地落实，加

强食品安全督导检查、考核评议、责任追究，健全“失职追

责、尽职免责”的食品安全工作责任机制。强化食品安全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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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会及其办公室统筹协调作用，及时研究部署食品安全工

作，协调解决跨部门跨地区重大问题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等有关部门）

（十六）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保障。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人、

财、物投入保障，将食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所需经费列

入同级财政预算，确保监管工作正常运行。加强基层市场监

管所建设，充实监管力量，规范食品安全监管网格员队伍管

理，提升业务能力，夯实食品安全监管网格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财政局、

区卫生健康局、市公安局仁和区分局等有关部门）

（十七）健全食品安全监管机制。持续推进监管队伍、

监管理念有效融合，加强监管机制、监管手段创新，积极探

索食品安全监管治本措施，推动食品安全由事中事后监管向

预防风险为主转变，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农业农村局等有关部门）


